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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为进一步提高贵州省预制舱式电化学储能电站消防设计和

维护管理工作，保障预制舱式电化学储能电站消防安全，贵州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贵州省能源局、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组织

有关单位及专家，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参考现行国家及行业相关

标准，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导则。

本导则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2.术语；3.基本规定；4.

总平面布局；5.建筑防火；6 电气；7.通风空调和防排烟；8.消防

给水和灭火设施；9 维护管理。

本导则由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负责管理，由贵州省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服务中心负责技术内容解释，贵州省

能源局和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依据各自职责负责维护管理章节

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和建议，请反馈至贵州省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技术服务中心（地址：贵阳市云岩区延安

西路２号，邮编：550003，电话：0851-85360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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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贵州省预制舱式电化学储能电站消防安全，结合全

省实际，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额定功率不小于 500kW

且额定容量不小于 500kW·h 的预制舱式电化学储能电站的消防

设计和维护管理；不适用于移动式电化学储能电站以及以钠硫电

池和燃料电池为储能载体的储能电站。

1.0.3 贵州省预制舱式电化学储能电站的消防设计、维护管理应

按本导则执行。本导则未尽之处，尚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行有关

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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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预制舱式电化学储能电站

由电池预制舱、储能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及配电设施等组成

的电化学储能电站（在本导则中简称“储能电站”）。

2.0.2 电池预制舱

用于装载储能电池簇，并由舱体、支架、空调、通风、消防

等辅助设施共同预制组成的箱体设备。

2.0.3 电池管理系统

监测电池的电、热等参数，具有相应的控制、保护和通信功

能的装置，包括电池模块管理单元、电池簇管理单元和电池阵列

管理单元。

2.0.4 储能变流器

电力储能系统中能够进行整流或逆变，实现对电能存储设备

充放电的功率变换设备。

2.0.5 电池簇

由电池模块采用串联、并联或串并联方式连接的电池组合体。

2.0.6 消防车道

满足消防车通行和作业等要求，在灭火和应急救援等紧急情

况时供消防车通行、停靠、取水的道路。

2.0.7 准工作状态

消防设施的性能及使用条件符合有关技术要求，处于发生火



— 3 —

灾时能立即动作、实现系统功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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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储能电站消防设计应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方针，

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保障人身和财产安全。

3.0.2 储能电站同一时间内的火灾起数宜按一起确定。

3.0.3 储能电站的建（构）筑物和设备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及耐火

等级参照下列规定确定：

1.储能电站内除电池预制舱之外的其他建（构）筑物、设施

设备等的火灾危险性类别，应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及《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

火标准》GB 50229 等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2.储能电站内的建（构）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并

应符合《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 51048 的有关规定。

3.0.4 储能电站的设备间、隔墙、电池架、隔板等管线开孔部位

和电缆进出口处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封堵严密，防火封堵材料应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 的有关规定。

3.0.5 储能电站中的电池储能系统技术要求应符合国家和行业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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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平面布局

4.1 一般规定

4.1.1 储能电站不应设置在爆炸性气体、腐蚀性气体、粉尘环境

的危险区域内。

4.1.2 高温高压、易燃易爆的管道不应穿越储能电站。

4.1.3 储能电站的建（构）筑物、设施设备不应设置在架空电力

线路保护区内。

4.1.4 储能电站中的电池预制舱区域应集中布置，与其他功能区

域分开。

4.2 防火间距

4.2.1 储能电站内的锂离子电池预制舱与建（构）筑物、设施设

备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表 4.2.1 的规定。

表 4.2.1 锂离子电池预制舱与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的防火间距（m）

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名称
屋外电池预

制舱

民用建筑
高层民用建筑 50

裙房、单、多层民用建筑 25

甲类厂房 单、多层 一、二级耐火等级 12

乙类厂房（仓库）
单、多层

一、二级耐火等级 10

三级耐火等级 12

高层 一、二级耐火等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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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1

建（构）筑物、设施设备名称
屋外电池预

制舱

丙、丁、戊类厂房
（仓库）

单、多层
一、二级耐火等级 10

三级耐火等级 12
四级耐火等级 14

高层 一、二级耐火等级 13

甲类仓库（储量，t）
甲类储存物品第3、4项

≤5 15
＞5 20

甲类储存物品第1、2、5、6项
≤10 12
＞10 15

屋外配电装置（含油，t）
每组断路器油量＜1 5
每组断路器油量≥1 10

油浸变压器，油浸电抗器（含油，t） 单台设备油量≥5 25
事故油池 5

注：

1.屋外锂离子电池预制舱与重要公共建筑的防火间距不宜小于 50m；与明火或散发火

花地点，不宜小于 30m。

2.屋外电池预制舱与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的防火间距应按电池预制舱外壁到建（构）

筑物外墙、设施设备外壁的最近水平距离计算，如外墙有凸出的可燃或难燃构建时，

则应从其凸出部分外缘算起。

3.其他类型的屋外电池预制舱的防火间距设置，应根据其火灾危险性分类参照《建筑

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

规范》GB 51048、《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 50229 等现行国家标准

执行。

4.2.2 电池预制舱宜分区布置，当采用分区布置时，各分区之间

防火间距不应小于 10m，并符合下列要求：

1.分区内储能系统额定容量不宜超过 50MW•h；

2.分区内电池预制舱的间距除满足工艺要求外，长边和短边

均不应小于 3m。

4.2.3 电池预制舱与站外道路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 3m。

4.2.4 电池预制舱与消防车道之间的距离不宜小于 3m。

4.2.5 当不满足本导则第 4.2.2 条、4.2.3 条间距时，电池预制舱

分区内应采用防火隔墙分隔，电池预制舱分区之间、电池预制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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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站外道路之间应采用防火墙分隔，防火隔墙、防火墙应符合本

导则第 5.1.1、5.1.4 条有关要求。

4.3 消防车道

4.3.1 储能电站内应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应至少有一处与储

能电站外部道路连通。

4.3.2 电池预制舱布置区占地面积大于 3000m2时，应设置环形消

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至少沿电池预制舱布置区的两个长边设

置消防车道。

4.3.3 长度大于40m的尽头式消防车道应设置满足消防车回转要

求的场地或道路。

4.3.4 消防车道或兼作消防车道的道路应符合下列要求：

1.道路的净宽度和净空高度均不应小于 4.0m；

2.转弯半径应满足消防车转弯的要求；

3.车道与建（构）筑物、设施设备的消防扑救面之间不应有

妨碍消防车操作的障碍物；

4.车道坡度不应大于 10%，兼作消防救援场地的消防车道，

坡度尚应满足消防车停靠和消防救援作业的要求；

5.车道路面及其下面的建筑结构、管道、管沟等，应满足承

受消防车满载时压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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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建筑防火

5.1 建筑构造

5.1.1 设置于电池预制舱布置区，以及布置区与站外道路之间分

隔的防火隔墙和防火墙，其长度、高度应超出电池预制舱外轮廓

范围不小于 1m。

5.1.2 电池预制舱体支撑结构和围护结构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

且耐火极限不应小于 1.0h。

5.1.3 步入式电池预制舱体内各功能区域间应设置隔板，隔板的

耐火极限应不小于 1.0h。

5.1.4 锂离子电池预制舱布置区的防火隔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2.0h，防火墙耐火极限不应低于 4.0h；其他类型电池预制舱布置

区的防火隔墙、防火墙，根据其火灾危险性分类，参照《建筑防

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等现行

国家标准执行。

5.1.5 储能电站的设备间（舱）的通风口、孔洞、门、电缆沟等

与室外相通部位，应设置防止雨雪、风沙、小动物进入的设施。

5.2 安全疏散与泄压

5.2.1 储能电站中的疏散门或用于疏散的预制舱门，应符合《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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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闩式逃生门锁通用技术要求》GB 30051 等现行国家标准的

规定。

5.2.2 步入式预制舱长度超过 7m 时，应在靠近预制舱两端的位

置各设置 1 个直通舱外的疏散舱门。

5.2.3 消防控制室或具有消防控制室功能的房间应位于建筑的首

层或地下一层，疏散门应直通室外或安全出口。

5.2.4 电池预制舱宜配置防爆泄压装置，泄爆时不应对周边人员

和设施设备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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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电 气

6.1 一般规定

6.1.1 储能电站储能电池（包括模块和簇）、电池管理系统、储

能变流器等设备应通过型式检验并取得型式检验报告，其选型和

配置应能满足储能电站应用场景需求。

6.1.2 电池模块外壳、接插件、采集和控制线束、动力电缆等部

件应采用阻燃材料。

6.1.3 电池预制舱的位置、电池类型、工作电压、温度以及断开

电气系统装置所在位置等信息应能在集中控制室或有人值班的

场所显示。

6.1.4 电池预制舱内的灯具、开关、插座等电气设备应采用防爆

型。

6.1.5 储能电站应设置视频监控系统且能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

动，监控信号应引至消防控制室或具有消防控制室功能的房间。

6.2 消防电气系统

6.2.1 额定容量 10MW·h 及以上的储能电站消防用电负荷等级不

应低于一级，其他储能电站的消防用电负荷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6.2.2 消防用电设备的供电及消防配电线路的设计和敷设应满足

在电站的设计火灾延续时间内为消防用电设备连续供电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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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火灾延续时间不应小于 3.0h。

6.2.3 储能电站的电缆选择与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供电线路、消防联动控制线路应采用

燃烧性能不低于 B2级的耐火铜芯电线电缆，报警总线、消防应急

广播和消防专用电话等传输线路应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 B2级的

阻燃或阻燃耐火铜芯电线电缆；

2.储能电站除上述以外的线缆应选用C类及以上阻燃电缆且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 的规

定。

6.2.4 储能电站防雷接地要求：

1.储能电站建（构）筑物及其电子信息系统的防雷设计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及《建筑物

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的规定；

2.储能电站内预制舱应采用避雷针或避雷线进行保护，严禁

利用预制舱体作防雷保护；

3.储能电站接地设计应符合《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

GB/T 50065 的规定。

6.2.5 储能电站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要求:

1.储能电站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储能区域与其他功能

区域的火灾报警及其联动控制系统宜分开设置，且储能区域的火

灾报警控制设备应能与消防控制室或具有消防控制室功能房间

内的火灾报警控制器通信。火灾报警控制器应符合《火灾报警控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25/sort035/553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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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器》GB 4717 的规定。

2.电池预制舱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器、温感探测器、烟感

探测器等火灾探测器，每个电池模块可单独配置探测器。可燃气

体探测报警装置和火灾自动报警装置的报警信号应接至电池管

理系统。可燃气体探测器应能与直流开断设备、储能变流器、热

管理系统等设备联动。

3.电池预制舱外应配置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和手动火灾

报警按钮。

6.2.6 除本导则的规定外，储能电站的电气消防设计尚应符合《建

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火力发

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规范》GB 50229、《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

规范》GB 51048 及《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等

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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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通风空调和防排烟

7.0.1 通风空调系统中的风管、风口、阀门及保温材料等应采用

不燃材料制作。

7.0.2 电池预制舱内应设置防爆型通风装置，且具备联动开启和

舱外手动启动功能。应合理设置进、排风口位置，保证不同密度

可燃气体及时排出舱外且不应产生气流短路。通风系统每分钟总

排风量应不小于预制舱净容积（可按照扣除电池等设备体积后的

净空间计算）。当气体自动灭火系统启动时，应联动关闭通风系

统。

7.0.3 通风系统的进风口、排风口使用电动执行机构时，电动执

行机构应采用防爆型。

7.0.4 电池预制舱内通风装置防爆等级不应低于 ExdIICT1。

7.0.5 电池预制舱内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装置，当可燃气体浓度

达到爆炸下限值的 10%时，应联动启动事故通风系统同时关闭空

调系统。

7.0.6 设置于室外的储能变流器、就地变压器应根据工艺需求设

置排热通风设施，通风量应根据热平衡计算确定。

7.0.7 储能电站的通风、空调与防排烟设计应符合《消防设施通

用规范》GB 55036、《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电化学

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 51048、《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设计规范》GB 50019 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等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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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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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消防给水和灭火设施

8.0.1 储能电站应设室外消火栓系统。室外消火栓系统的消防水

源可采用市政直供或由消防水池供给。

8.0.2 当储能电站的室外消火栓系统由市政直供时，市政给水管

网应满足两路消防供水要求，每路市政给水引入管的压力及流量

均应满足设计要求。当室外消火栓系统的消防给水引入管设置倒

流防止器时，应在每路消防给水引入管的倒流防止器前增设 1 个

室外消火栓。

8.0.3 储能电站室外消火栓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1.室外消火栓应沿场地道路均匀布置，数量应根据设计流量

经计算确定，间距不应大于 60m；

2.室外消火栓系统设计流量不应小于 20L/s；

3.室外消火栓应采用地上式室外消火栓，地上式室外消火栓

应有一个直径为 150mm 或 100mm 和两个直径为 65mm 的栓口；

4.室外消火栓系统的管网应形成环状，环状管网上检修阀门

之间的室外消火栓个数不应大于 5 个；

5.每个室外消火栓 1m 范围内应设置室外消防箱，箱内应配

置消防水带、直流喷雾水枪、消防扳手；

6.室外消火栓应设置永久性固定标识，寒冷地区室外消火栓

应采取防冻措施。

8.0.4 电池预制舱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最小保护单位宜为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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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8.0.5 自动灭火系统应具备自动控制、手动控制和机械应急操作

的启动方式。

8.0.6 电池预制舱宜配置舱内消防给水管网和舱外消防接口，舱

外消防接口宜设置连接管并引至便于专业救援人员安全实施救

援的位置，接口处应设置明显标识标明供水舱体，且与对应电池

预制舱的距离不宜小于 5m。电池预制舱宜满足消防水完全浸没

电池本体的条件。

8.0.7 储能电站单台容量为 125MV•A 及以上的油浸变压器、

200Mvar 及以上的油浸电抗器应设置水喷雾灭火系统或其他固定

式灭火装置。

8.0.8 储能电站消防用水量应按同一时间火灾起数和一起火灾灭

火所需最大用水量计算。一起火灾灭火所需最大用水量计算应符

合下列规定：

1.储能电站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应按同时作用的水灭火系统

最大设计流量之和确定；

2.室内外消火栓系统的设计持续供水时间不应小于 3.0h；

3.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泡沫灭火系统、水喷雾灭火系统的设

计持续供水时间不应小于《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084、《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水喷雾灭火系

统技术规范》GB 50219 等现行国家标准中的相关要求。

8.0.9 储存室外消防用水的消防水池应设置取水口（井），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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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水池宜设置取水口（井），取水口（井）应满足消防车可靠

取水的要求。

8.0.10 除本导则的规定外，储能电站的消防给水及灭火设施尚应

符合《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 51048、《消防给水及

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等现行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

8.0.11 储能电站应设灭火器，灭火器配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的有关规定，电池预制

舱危险等级应为严重危险级。

8.0.12 储能电站应在站区内配置不小于 2 套正压式消防空气呼

吸器，可放置于消防控制室或具有消防控制室功能房间的专用设

备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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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维护管理

9.0.1 使用单位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

术标准，制定和完善消防设施管理制度及检测维护规程，并应保

证消防系统完好有效，处于准工作状态。

9.0.2 储能电站运行维护、检修试验、应急处置的安全要求应符

合《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程》GB/T 42288 有关规定。

9.0.3 使用单位应当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公安部令第 61 号）、

《贵州省消防条例》等消防法律法规，履行单位的消防安全职责，

保障消防安全。

9.0.4 消防控制室管理应符合《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

25506 的有关规定，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应通过消防行业特有工

种职业技能鉴定，持有消防设施操作员中级（四级）（监控操作

方向）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

9.0.5 消防设施巡查人员应通过消防行业特有工种职业技能鉴定，

持有初级（五级）技能及以上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

9.0.6 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应符合《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201 的有关规定，维护管理人员应经过消防专业培训，熟

悉消防设施的原理、性能和操作维护规程。

9.0.7 使用单位应按照《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

施导则》GB/T 38315，结合电化学储能电站的特点，制定灭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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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疏散预案并实施演练。

9.0.8 距离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较远的中、大型储能电站，应

当建立企业专职消防队，增设防爆、防毒、防触电等专业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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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

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B 55037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电化学储能电站设计规范》GB 51048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GB 50229

《防火封堵材料》GB 23864

《推闩式逃生门锁通用技术要求》GB 30051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GB 5021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 50057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 50343

《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 50065

《火灾报警控制器》GB 4717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GB 55036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技术标准》GB 51309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 50019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泡沫灭火系统技术标准》GB 50151

《水喷雾灭火系统技术规范》GB 50219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

《电化学储能电站安全规程》GB/T 42288

http://www.bzfxw.com/soft/sort025/sort035/5532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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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 25506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 25201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T3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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